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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人办发〔2018〕25 号

永德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关于

召开县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的通知

各乡（镇）人大主席团、县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，各有关单位：

经永德县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主

任会议研究，报经县委同意，决定召开县十二届人大常委会

第九次会议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会议时间及地点

时间：2018年5月4日下午15︰00—18︰00

地点：县人大常委会议室（4012）

二、建议会议议题

（一）通过会议议程（草案）；



— 2 —

（二）听取永德县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

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代表资格审查情况的报告；

（三）听取和审议永德县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关于对全县

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情况的调研报告；

（四）审议并通过永德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规范

性文件备案审查办法（草案）；

（五）审议人事事项。

三、参会人员

（一）请县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出席会议；

（二）邀请县委一名领导到会作指导；

（三）请县人民政府 1 名领导，县监察委员会 1 名领导，

县人民法院院长，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，县人大常委会正副

处级干部，县人民政府法制办、县农业局、县水务局主要负

责人列席会议；

（四）邀请不是县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小勐统镇、亚

练乡、崇岗乡、班卡乡、大山乡、勐板乡人大主席列席会议；

（五）邀请大雪山乡大炉厂村委会张志平、团山村李贵

娟 2 名县十二届人大代表列席会议。

四、有关事项

（一）各参加会议人员要严格按照通知要求参加会议，

提前 10 分钟进入会场，并严格遵守会场纪律。无特殊情况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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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不得请假，确因特殊情况需请假的，须经县人大常委会主

要领导批准同意，并向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报备获准请假条

（原件）后方能生效。

（二）各有关单位参会人员名单于 2018 年 5 月 3 日下午

17︰30 以前报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（联系电话： 5211421）。

（三）请县文体广电旅游局安排一名记者做好宣传报道

工作。

此通知

永德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

2018 年 5 月 3 日



抄报：县委办。

抄送：县委宣传部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，县监察委员会，县

人民法院、县人民检察院，县人民政府法制办、县农

业局、县水务局、县交通运输局、县文体广电旅游局、

县妇联、县总工会、县一中、县人民医院、县机场建

设办公室、杰诚集团办公室，人大常委会主任、副主

任，正副处级干部。

发：机关各委室。

永德县人大常委会办室 2018 年 5 月 3 日印发


